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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登記－自我檢核表：【請領國民身分證】 

應 備 證 件 初領身分證： 

□ 最近 2年內彩色相片 2吋 1張或數位相片電子檔

(應符合最新國民身分證相片、數位相片電子檔

規格) 

□ 戶口名簿正本或附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

□ 同意書(未滿 14歲初領身分證者，由不克前來之

法定代理人出具同意書;法定代理人攜帶身分證

正本及不克前來之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、印

章) 

□ 當事人印章(已滿 14歲)或法定代理人(父母雙

方)國民身分證、印章(未滿 14歲) 

換領身分證： 

□ 當事人原身分證 

□ 原身分證上之照片已逾 2年者，請另備最近 2年

內彩色相片 2吋 1張或數位相片電子檔(應符合

最新國民身分證相片、數位相片電子檔規格) 

□ 委託書(委託他人代辦者，應填寫書面委託書予

代辦人，代辦人應攜帶身分證。) 

補領身分證：當事人親自辦理 

□ 應提具戶口名簿正本，或附有相片之身分證明

文件。 

□ 原身分證上之照片已逾 2年者，請另備最近 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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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彩色相片 2吋 1張或數位相片電子檔(應符合

最新國民身分證相片、數位相片電子檔規格) 

規 費  初領及換領規費每張 50元；補領規費每張 200元。 

注 意 事 項 ※年滿 14歲初領或補領身分證者：應由本人親自

為之；未滿 14歲者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申請，本

人應到場核對人貌。 

※初、補領身分證：103年 7月 1日起得向全國一

戶政事務所申請（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或具有相

片之身分證明文件）。 

※換領身分證由本人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

之。但因更換相片者，應由本人親自為之。 

※本檢查表僅供一般登記狀況之請領國民身分證
時，提供快速檢查應備文件是否齊全使用，倘有

其他特殊情形，請逕電洽本所諮詢。 

※戶長親自或委託戶內人口辦理全戶或部分戶內
人口之遷徙登記時，須同時申請戶內人口之換領

國民身分證，不受戶籍法第 60條第 2項規定須

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之限制。 

※身分證電話掛失/撤銷辦理方式： 

民眾撥打 1996；國外撥打國際電話 886-2-81958151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305 

※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申請（自然人憑證）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3044 

※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申請(免自然人憑證)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3045 

提 供 查 詢 1.服務電話：04-26280801 

2.E-mail：t239@taichung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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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https://www.hqingshui.taichung.gov.tw 

4.服務 e櫃檯：  

https://eservices.taichung.gov.tw/ 

5.身分證補換資料查詢作業：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3043 

    

  110.8.10 修 

 

提醒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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